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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殡葬服务承诺书

承诺组织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服务类型：（可多选）
□殡葬服务代理
（具体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用品代购
（具体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策划主持
（具体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信息咨询
（具体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殡葬其他相关服务
（具体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服务地址/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824号）及深圳市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要求，规范殡葬服务行为，推动殡葬移风易俗，保障丧属合法权益，本单位/本人自愿参与全市殡葬服务相关组织和个人备案工作，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坚守合规底线，依法诚信经营
（一）如实备案，信息一致。严格按照本次备案管理要求，如实提交备案资料，不弄虚作假、不隐瞒真实情况，备案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将及时办理变更手续，确保备案信息与实际服务内容始终保持一致；
（二）严守边界，依规服务。严格遵守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在核准的备案范围内规范开展服务活动。不从事遗体接运、存放等应由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的服务，不擅自改变服务内容和标准；
（三）资质齐备，能力匹配。确保营业执照合法有效，经营范围明确包含所备案的殡葬服务内容，不含“遗体接运、存放（冷藏/暂存）、防腐、整容、火化”等按规定应由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的服务内容。确保从业人员资质符合要求，具备相应服务能力，严格按照备案的服务区域开展服务。
二、践行文明理念，规范服务行为
（一）倡导文明，抵制迷信。坚持文明节俭、绿色生态的殡葬新风，主动引导丧属树立科学、文明的治丧观念，杜绝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。坚决不销售、不提供纸人、纸马、人民币版冥币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，坚决不参与违规搭棚治丧等涉嫌封建迷信和扰民的治丧行为；
（二）明码标价，杜绝欺诈。实行明码标价，在经营或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和收费标准，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，不分解政府定价项目，不捆绑或强制提供服务，不进行价格欺诈，不采购、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殡葬用品；
（三）合同规范，保障知情。组织类承诺人应与丧属签订合法、规范的殡葬服务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及违约责任；个人承诺人应向丧属如实、全面说明服务内容、价格及风险，充分保障丧属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；
（四）尊重生命，文明服务。秉持尊重逝者、关爱丧属的理念，做到文明服务、礼貌待人，杜绝发生刁难、推诿、索要财物等损害丧属权益的行为；
（五）保护隐私，公平交易。不非法收集、使用、泄露或向他人出售丧属及逝者个人信息。严格保护丧属隐私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三、接受监督管理，履行信用责任
（一）配合监管，积极整改。自愿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行业监管，主动配合执法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不推诿、不拖延；
（二）纳入信用，接受评级。自愿纳入深圳市殡葬服务信用档案，接受信用分级分类管理，自觉遵守“黑”“白”名单管理制度，做到诚信经营、规范服务；
（三）社会监督，有诉必应。主动接受丧属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畅通投诉渠道，及时、妥善处理丧属合理诉求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；
（四）宣传新风，维护秩序。积极宣传文明殡葬、绿色殡葬理念，引导亲友和周边群众践行文明治丧要求。自觉遵守殡仪馆、公墓、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的内部管理规定，共同维护文明、肃静、有序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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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/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条款，郑重承诺严格遵守。若违反上述任一承诺，存在违规违法行为，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；若涉嫌违法犯罪的，自愿配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，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五、承诺书效力与备案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承诺组织/个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接受备案的区民政部门存档，自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承诺组织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承诺个人（签字/摁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2026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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